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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概述 

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为保证下属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，公

司同意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、非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担保额度

不超过人民币23.8亿元，公司可以在担保总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实际需要调整担

保额度。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。 

 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蒙沃变速器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，向莱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临沂平邑支行申请综合授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1,700万元，有效期自

2020年4月27日起至2021年4月26日止，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各方于2020

年4月27日签署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山东蒙沃变速器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11 月 30日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城财源大道北首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东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,9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

经营范围：汽车变速器、驱动桥箱总成、机械传动零部件的技术开发、转

让、培训、咨询和制造、销售、服务及存储，房屋、仪器、设备设施租赁；自

营进出口。 

与本公司关系：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 66.12%股权。 

山东蒙沃变速器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

资产总额 41,203.92 

负债总额 21,178.96 

净资产 20,024.96 

 2019年度 

营业收入 37,632.70 

利润总额 1,215.73 

净利润 1,248.00 

 

四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（以下又称“保证人”）与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平邑支行（以

下又称“债权人”）于2020年4月27日签订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

同”）主要内容为： 

1、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限额：人民币11,700万元。 

2、保证担保的范围：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、利息、复利、

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差旅费等债权人为实

现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。 

3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4、保证期间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

三年，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每一具

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

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,512.31万元，占

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3.98%。其中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

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,512.31万元，公司为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

保余额为人民币20,000万元。 

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，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

的损失金额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9日 


